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二十二项问题

整改公示

我区已完成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二十二项问题整改，拟申请验收销号。按照《黑龙江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验收销号办法（试行）》规定，现对该项整改任务完成情况向社会公示：
一、整改任务：
污染防治设施建设运行不规范，伊春市宝宇牧业有限公司兰新繁育所污水处理设施间歇运行，污泥活性差。
二、整改目标：
规范养殖场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。

三、整改措施：
1.督促企业认真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，规范运行污染防治设施，确保污水达标排放。

2.定期开展现场检查指导，督促企业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，在生产经营活动中，做好污染防治设施的使用和维护，按照规模化养殖场的相关要求，规范处理养殖废弃物。

四、整改主要工作及成效：
1.宝宇兰新养殖厂原设计为壹万头养殖规模，现因猪价行情不好，企业亏损，存栏已经降到不足肆仟头，满足不了污水处理厂的运行，因此变更为氧化塘处理废水。现沉淀池和氧化塘已经建成，用氧化塘处理废水。聘请了第三方编制后环境评价，并完成备案。

2.伊美生态环境局加强对企业的现场检查指导，督促企业规范处置养殖废弃物。
五、公示时间：2025年12月3日至2025年12月9日（5个工作日）
六、受理部门：伊美区生态环境保护和督察整改工作委员会办公室
七、受理电话：0458-3671290

八、受理地址：伊美区青山中大街3号
如对该项整改任务完成情况有异议，请以书面或电话形式，向伊美区生态环境保护和督察整改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反映。邮寄的以邮戳为准，直接送达的以送达日期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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